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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林曉彤

電話：(03)332-2101分機7589

電子信箱：admkatie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9月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08007746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080077462_Attach01.doc、1080077462_Attach02.doc、

1080077462_Attach03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08學年度第1學期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相

關事宜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、特殊教育學生調

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暨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學校應依據「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

修業年限實施要點」設立資賦優異教育工作小組訂定資賦

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計畫，並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

員會(以下簡稱特推會)審議通過，以為鑑定之依據。

三、本案縮短修業年限實施流程如下：

(一)由學生、家長、監護人、班級導師或任課教師就學生學 

習表現成績優異之科目向學校自薦或推薦，上學期於11

月30日前，下學期於4月30日前，由學生經家長或監護人

同意後向學校提出申請。

(二)申請免修課程、部分學科加速或全部學科加速：經學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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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推會審議通過者，上學期應於12月15日前，下學期應

於5月15日前，檢具學校訂定之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

限實施計畫、學習輔導計畫、特推會會議紀錄及鑑定資

料等函報本局備查後辦理。

(三)申請部分學科跳級或全部學科跳級：經學校特推會審議

通過者，上學期應於12月15日前，下學期應於5月15日

前，檢具學校訂定之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計

畫、學習輔導計畫、特推會議紀錄及鑑定資料等函報本

局，提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通過及

本局核定後實施。

四、檢送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

施要點暨參考範例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國中小

副本：本市高中資優教育中心、本市國中資優教育中心、本市國小資優教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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